
长春高斯达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第三大股东变动的公告 

 

2008年9月23日本公司接到辽宁奉运弘发商贸有限公司来函《关

于斯达 3 股份转让的函》：“将持有的贵公司斯达 3 6,038,039 股法人

股，已协议转让大连银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，转让价格为 600 万人民

币。并于 2008 年 9 月 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过

户确认手续。特此通知贵公司。” 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长春高斯达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二 00 八年九月二十三日 

 


